
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保荐书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8]254 号”文核准，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夏航空”、“发行人”、“公司”）不超过 4,050 万股社会公众股公开发

行已于 2018 年 2 月 13 日刊登招股说明书。根据发行结果，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数量确定为 4,050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公司已承诺在发行完成后将尽快办理

工商登记变更手续。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认为发行人申请其股票上市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特

推荐其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如无特别说明，上市保荐书中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

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一、发行人的概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China Express Airlines Co.,LTD 

注册资本： 36,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胡晓军 

成立日期： 2006 年 4 月 18 日 

公司住所：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龙洞堡机场内机场宾馆附楼 2-3 层 

主营运基地：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邮政编码： 550012 

联系电话： 023-67153222-8903 

传真号码： 023-67153222-8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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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址： www.chinaexpressair.com 

电子邮箱： dongmiban@chinaexpressair.com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

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国

内（含港澳台）、国际航空客货运输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发行人主营业务 

公司是目前我国唯一一家长期从事支线航空运输的独立（与其他任何航空公

司均无投资或被投资关系）航空公司。公司自最初成立以来一直明确奉行支线战

略定位，始终致力于中国支线航空市场的开拓发展，并以发展中国支线航空，改

善偏远地区中小城市航空通达性为目标。目前公司已经拥有支线航线 70 余条，

占公司总航线数量的 95%。 

（三）发行人的设立情况 

华夏航空是由其前身——华夏航空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29 日整体变更

而设立的。 

2016 年 7 月 28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编号为信

会师报字［2016］第 115684 号的《审计报告》，确认华夏有限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的总资产为 2,753,875,175.55 元，总负债为 2,117,255,618.47 元，净

资产为 636,619,557.08 元。 

2016 年 8 月 2 日，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天兴评报字

（2016）0882 号《评估报告》，确认华夏有限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经评估的

净资产为 72,314.63 万元。 

2016 年 8 月 18 日，华夏有限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做出决议，同意将

华夏有限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以 2016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华夏有限

的账面净资产 636,619,557.08 元为基数，按照 1.768388：1 的比例折为股份有

限公司的股份共计 36,000.00 万股（每股人民币 1 元），余额 276,619,557.08 元

计入股份公司的资本公积金。 

2016 年 8 月 18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6]第 115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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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 2016 年 8 月 18 日止，华夏航空已按规定将华夏有限

的净资产 636,619,557.08 元，按原出资比例认购公司股份，按 1：0.5655 的比

例折合股份总额，共计 36,000.00 万股，净资产大于股本部分 276,619,557.08

元计入资本公积。 

2017 年 12 月，发行人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对发

行人审计过程中发现了前期差错事项，并对股改时的审计情况进行了追溯调整，

出具了信会师函字[2017]第 ZK011 号《关于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前期会计差

错更正对股改基准日净资产影响的说明》。调整事项合计调整减少公司 2016 年 6

月 30 日净资产 41,707,081.23 元，调整后的净资产为 594,912,475.85 元，折合

股份总额 360,000,000.00 股，每股面值 1 元，共计股本人民币 360,000,000.00

元，净资产大于股本部分 234,912,475.85 元计入资本公积。 

2016 年 8 月 25 日，公司收到中国民用航空西南地区管理局《关于华夏航

空有限公司联合重组改制有关事项的批复》（民航西南局函[2016]181 号），准予

公司申请设立为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8 月 26 日，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做出决议，同意

发起设立华夏航空，审议通过了公司章程等股份有限公司规章制度。 

2016 年 8 月 29 日，贵州省贵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公司核发了《营业执

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20000785456947M。 

华夏航空采取原有限公司整体变更的方式设立，原华夏有限的股东即为公司

的发起人，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股份数（股） 持股比例 股东性质 

1 华夏控股 144,000,000 40.00% 社会法人 

2 深圳融达 55,574,820 15.44% 社会法人 

3 华夏通融 39,600,000 11.00% 社会法人 

4 深圳瑞成 25,200,000 7.00% 社会法人 

5 金风创投 18,000,000 5.00% 社会法人 

6 庄金龙 17,333,280 4.81% 自然人 

7 温氏投资 15,865,200 4.41% 社会法人 

8 金乾投资 13,334,400 3.70% 社会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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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周永麟 13,333,680 3.70% 自然人 

10 银泰嘉福 12,425,220 3.45% 社会法人 

11 陈莲英 2,666,700 0.74% 自然人 

12 朗泰通达 2,666,700 0.74% 社会法人 

合计 360,000,000 100% — 

（四）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 

1、发行人报告期内主要财务数据 

发行人报告期内的主要财务状况（合并报表口径）如下： 

简要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年 12月 31日 2015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合计 1,727,836,978.38 1,242,332,755.37  821,478,668.78  

非流动资产合计 3,757,813,854.85 2,375,640,861.94  1,635,133,671.06  

资产总计 5,485,650,833.23 3,617,973,617.31  2,456,612,339.84  

流动负债合计 1,285,561,305.75 1,017,080,520.27  614,336,344.94  

非流动负债合计 3,049,926,677.53 1,806,960,966.99  1,392,653,960.02  

负债合计 4,335,487,983.28 2,824,041,487.26  2,006,990,304.96  

所有者权益合计 1,150,162,849.95 793,932,130.05  449,622,034.8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5,485,650,833.23 3,617,973,617.31  2,456,612,339.84  

简要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3,448,447,019.41 2,551,180,259.70  1,791,861,801.15  

营业利润 413,519,878.66 271,702,227.14  198,339,164.07  

利润总额 446,086,740.87 405,938,616.90  285,105,049.5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74,230,719.90 345,769,464.34  241,737,461.10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359,541,596.77 311,233,320.73  224,446,22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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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5,345,344.64 758,119,836.10  600,816,964.0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83,990,779.95 -554,197,219.47  -269,364,895.0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6,673,916.46 -59,597,974.06  -168,500,406.39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1,096,893.19 1,783,468.54  3,259,277.1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66,931,587.96 146,108,111.11  166,210,939.80 

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度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6 年度 

2015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度 

流动比率 1.34 1.22  1.34  

速动比率 1.17 1.12  1.20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78.30% 77.92% 81.57%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79.03% 78.06% 81.70% 

总资产周转率（次/年） 0.76 0.84  0.85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年） 8.35 8.94 7.76 

存货周转率（次/年） 56.65 50.74  39.08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90,192.94 67,361.19  49,462.39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37,423.07 34,576.95  24,173.75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万元） 
35,954.16 31,123.33  22,444.62  

利息保障倍数 4.24 6.39  4.98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元） 1.90 2.11  7.51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46 0.41  2.08  

基本每股收益（元） 1.04 0.96  3.02  

稀释每股收益（元） 1.04 0.96  3.02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19 2.21  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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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8.50% 55.56% 68.5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6.99% 50.01% 63.66% 

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水面养殖

权和采矿权等后）占净资产比重 
1.43% 1.54% 1.38% 

2、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公司主要经营状况及业绩预计 

目前公司经营情况良好，预计 2018 年一季度收入和净利润同比会有稳步增

长。公司 2018 年第一季度的营业收入预计为 93,521.28 万元~103,365.63 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 7,729.08 万元~8,542.66 万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 7,729.08 万元~8,542.66

万元。2018 年一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变动幅度为 27.74%~41.19%，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同比变动幅度为-0.17%~10.34%，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同比变动幅度为 2.32%~13.09%。 

假设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在 2018 年 3 月底前到位，预计截至 2018 年一季度

末资产总额和净资产同比会有较大幅度增长。公司 2018 年第一季度末资产总额

预计为649,216.23万元~650,029.82万元，第一季度末净资产预计为203,574.54

万元~204,388.13 万元。资产总额同比变动幅度为 51.15%~51.34%，净资产同

比变动幅度为 120.67%~121.55%。 

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一季度/ 

2017年 3月 31日 
2018 年一季度/2018 年 3 月 31 日 

营业收入 73,211.55  93,521.28  — 103,365.6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742.16  7,729.08  — 8,542.6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553.58  7,729.08  — 8,542.66  

资产总额 429,516.20  649,216.23  — 650,029.82  

负债总额 337,261.67  445,641.69  — 445,641.69  

净资产 92,254.53  203,574.54  — 204,38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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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股票种类：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每股面值：1.00 元 

3、发行股数：本次公开发行新股 4,050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原公司股

东不公开发售其所持有的股份 

4、本次发行数量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 10% 

5、每股发行价格：20.64 元 

6、发行前市盈率：20.67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17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7、发行后市盈率：22.99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17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8、发行前每股净资产：3.19 元（根据公司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9、发行后每股净资产：4.80 元（根据公司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和本次募集资金净额合计数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10、发行后市净率：4.30 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11、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12、发行对象：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已经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立证券账

户的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深圳证

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另有规定的，按其规定处理 

13、承销方式：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14、募集资金总额和净额：募集资金总额 83,592.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

募集资金净额 77,038.03 万元 

15、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 

保荐及承销费用：5,124.46 万元 

审计及验资费用：537.74 万元 

律师费用：347.5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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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托管费及上市初始费等：109.32 万元 

与本次发行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434.91 万元 

发行费用合计：6,553.97 万元 

（二）发行前股份自愿锁定的相关承诺 

1、发行人控股股东华夏控股的相关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华夏控股承诺： 

“1、本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华夏航空的股份，自华

夏航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华夏航

空回购该部分股份。华夏航空上市后 6 个月内如果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均低于以当日为基准前复权（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

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

下同）的华夏航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

低于以当日为基准前复权的华夏航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本公司持有

华夏航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上述锁定期满后，本公司股东在华夏航空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

务期间，本公司每年转让的华夏航空股份不超过本公司所直接或间接持有华夏航

空的股份总数的 25%；上述股东从华夏航空离职后半年内，本公司不转让所持

有的华夏航空的股份；且在上述股东申报离职半年后的十二个月内，本公司通过

证券交易所挂牌出售华夏航空的股票数量占本公司所持有华夏航空股票总数的

比例不超过 50%。 

2、本公司若违反上述相关承诺，将在华夏航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

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致歉，并将在符合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况下 10 个交易日内回购违规卖出的股票，且

自回购完成之日起自动延长持有全部股份的锁定期 3 个月；如果因未履行承诺事

项而获得收益的，所得的收益归华夏航空所有，本公司将在获得收益的 5 日内将

前述收益支付给华夏航空指定账户；如果因未履行承诺事项给华夏航空或者其他

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向华夏航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3、华夏航空首次公开发行时，本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前所持有的华夏航空

的股份不出售。” 

8 



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保荐书 

2、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的相关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胡晓军承诺： 

“1、本人在首次公开发行前所间接持有和控制的华夏航空的股份，自华夏

航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华夏航空

回购该部分股份。华夏航空上市后 6 个月内如果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均低于以当日为基准前复权（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

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

下同）的华夏航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

低于以当日为基准前复权的华夏航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本人所间接

持有和控制的华夏航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本人保证不因其职务变

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承诺。 

上述锁定期满后，本人在华夏航空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期间，

本人持有和控制的华夏航空的股票每年转让的数量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和控制的

华夏航空的股份总数的 25%；本人从华夏航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和

控制的华夏航空的股份；且在本人申报离职半年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

所挂牌出售的本人所持有和控制的华夏航空的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和控制的

华夏航空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2、本人若违反上述相关承诺，将在华夏航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

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致歉，并将在符合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况下 10 个交易日内回购违规卖出的股票，且自

回购完成之日起自动延长持有全部股份的锁定期 3 个月；如果因未履行承诺事项

而获得收益的，所得的收益归华夏航空所有，本人将在获得收益的 5 日内将前述

收益支付给华夏航空指定账户；如果因未履行承诺事项给华夏航空或者其他投资

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华夏航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3、华夏航空首次公开发行时，本人在首次公开发行前所间接持有和控制的

华夏航空的股份不出售。” 

3、发行人其他股东的相关承诺 

公司股东深圳融达供应链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瑞成环境技术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重庆华夏通融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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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企业在首次公开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华夏航空的股份，自华

夏航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华夏航

空回购该部分股份。华夏航空上市后 6 个月内如果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均低于以当日为基准前复权（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

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

下同）的华夏航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

低于以当日为基准前复权的华夏航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本公司持有

华夏航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上述锁定期满后，本企业合伙人在华夏航空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职务期间，本企业每年转让的华夏航空股份不超过本企业所直接或间接持有华夏

航空的股份总数的 25%；上述合伙人从华夏航空离职后半年内，本企业不转让

所持有的华夏航空的股份；且在上述合伙人申报离职半年后的十二个月内，本企

业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出售华夏航空的股票数量占本企业所持有华夏航空股票

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2、本企业若违反上述相关承诺，将在华夏航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

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致歉，并将在符合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况下 10 个交易日内回购违规卖出的股票，且

自回购完成之日起自动延长持有全部股份的锁定期 3 个月；如果因未履行承诺事

项而获得收益的，所得的收益归华夏航空所有，本企业将在获得收益的 5 日内将

前述收益支付给华夏航空指定账户；如果因未履行承诺事项给华夏航空或者其他

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将向华夏航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3、华夏航空首次公开发行时，本企业在首次公开发行前所持有的华夏航空

的股份不出售。” 

公司股东新疆金风创投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承诺： 

“1、本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华夏航空的股份，自华

夏航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华夏航空

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公司若违反上述相关承诺，将在华夏航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

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致歉，并将在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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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况下 10 个交易日内回购违规卖出的股票，且

自回购完成之日起自动延长持有全部股份的锁定期 3 个月；如果因未履行承诺事

项而获得收益的，所得的收益归华夏航空所有，本公司将在获得收益的 5 日内将

前述收益支付给华夏航空指定账户；如果因未履行承诺事项给华夏航空或者其他

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向华夏航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3、华夏航空首次公开发行时，本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前所持有的华夏航空

的股份不出售。” 

公司其他股东——庄金龙、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烟台金乾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周永麟、北京银泰嘉福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陈莲英、朗泰通达

投资（深圳）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均承诺： 

“1、本人/本企业在首次公开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华夏航空的股份，

自华夏航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华夏

航空回购该部分股份。 

2、华夏航空首次公开发行时，本人/本企业在首次公开发行前所持有的华夏

航空的股份不出售。” 

同时，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承诺： 

“1、本人在首次公开发行前所间接持有的华夏航空的股份，自华夏航空股

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华夏航空回购该

部分股份。 

华夏航空上市后 6 个月内如果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以

当日为基准前复权（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

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下同）的华夏

航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以当日为

基准前复权的华夏航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本人所间接持有和控制的

华夏航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本人在前述锁定期满后的两年内减持

本人所持有的华夏航空的股票的，减持价格不得低于以当日为基准前复权的华夏

航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本人保证不因其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

放弃履行承诺。 

2、在前述锁定期满后，本人在华夏航空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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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期间，本人所持有的华夏航空的股票每年转让的数量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的华夏

航空的股份总数的 25%；本人从华夏航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华夏

航空的股份；且在本人申报离职半年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出售

的本人所持有的华夏航空的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的华夏航空股票总数的比例

不超过 50%。 

3、本人若违反上述相关承诺，将在华夏航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

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致歉，并将在符合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况下 10 个交易日内回购违规卖出的股票，且自

回购完成之日起自动延长持有全部股份的锁定期 3 个月；如果因未履行承诺事项

而获得收益的，所得的收益归华夏航空所有，本人将在获得收益的 5 日内将前述

收益支付给华夏航空指定账户；如果因未履行承诺事项给华夏航空或者其他投资

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华夏航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4、华夏航空首次公开发行时，本人在首次公开发行前所间接持有的华夏航

空的股份不出售。” 

三、保荐机构对公司是否符合上市条件的说明 

公司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一）本次股票发行申请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已公开发行；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本总额为 40,500 万元，不少于人民币 5,000 万元； 

（三）公司股本总额超过四亿元，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达到发行后公司

股份总数的 10%以上； 

（四）公司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 

（五）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条件。 

四、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本保荐机构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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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荐机构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公司的股份合

计超过百分之七； 

（二）公司持有或者控制保荐机构股份超过百分之七； 

（三）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经理、其他高级管理

人员拥有公司权益、在公司任职等情况； 

（四）保荐机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五）保荐机构与公司之间存在影响保荐机构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其他关联

关系。 

五、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本保荐机构已在证券发行保荐书中作出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

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

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人

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发行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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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本办法采取的监管措施； 

9、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二）本保荐机构承诺，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

定，自证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公司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三）本保荐机构承诺，将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上

市的规定，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六、对公司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事项  安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发行股票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2个完整会

计年度，对公司进行持续督导。 

1、督导公司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

公司资源的制度。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协助公司制订、完善有关制度，

并督导其执行。 

2、督导公司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高级管

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公司利益的内

控制度。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协助公司制定有关制度并督导其实施。 

3、督导公司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

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并对关联交

易发表意见。 

督导公司的关联交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等规定执行，对重大的关联交易，本机构将按照

公平、独立的原则发表意见。 
公司因关联交易事项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应事先

通知本保荐机构，本保荐机构可派保荐代表人与会并

提出意见和建议。 

4、督导公司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审阅

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

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定期跟踪了解投资项目进展情况，通过列席公司董事

会、股东大会，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变

更发表意见。 

5、持续关注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投资

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督导公司遵守《公司章程》及《关于上市公司为他人

提供担保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 

6、持续关注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

项，并发表意见。 
关注并审阅公司的定期或不定期报告；关注新闻媒体

涉及公司的报道，督导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机构的权利、履

行持续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约定 
提醒并督导公司根据约定及时通报有关信息；根据有

关规定，对公司违法违规行为事项发表公开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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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保荐机

构履行保荐职责的相关约定 
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存有疑义的，中介机构应

做出解释或出具依据。 

（四）其他安排 无 

七、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电话和其他通讯方

式 

保荐机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张昱、汤毅鹏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5 号（新盛大厦）12、15 层 

电话：010-66555745 

传真：010-66555103 

八、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 

九、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保荐机构同意推荐发行人

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应的保荐责任。 

 

（以下无正文） 

 

 

15 



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保荐书 

（本页无正文，为《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保荐书》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张昱              汤毅鹏 

 

 

 

保荐机构法定代表人（签名）：      __________ 

            魏庆华 

 

 

 

保荐机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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